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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

年6月16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6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会议由董事长周现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了《关于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的议案》
同意制定《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

本议案。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自愿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制定《自愿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天津中绿电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

本议案。3.审议通过了《关于压减产权层级并在并表范围内转让（注销）部分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产权层级进行压减，并在合并报表范围内转让（注销）部分子公司，同意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所涉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及清算、注销登记等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压减产权层级

并在并表范围内转让（注销）部分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

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2.其他公告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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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压减产权层级并在并表范围内转让

（注销）部分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产权层级压减并在并表范围内转让（注销）部分子公司系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内股权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产生重大影响。2.本次产权层级压减并在并表范围内转让（注销）部分子公司尚需履行工商变更等程序。
一、股权划转概述1.为进一步优化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组织管理体系，提高管

理效率，结合公司发展需要，拟对公司管理层级进行压减，并在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转让（注
销）部分子公司。

拟以2024年12月31日为划转基准日，将新疆中绿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中绿
电公司”）持有的新疆哈密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哈密鲁能”）100%股权、阜康
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鲁能新能源”）100%股权、克拉玛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克拉玛依鲁能”）100%股权、新疆吐鲁番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
吐鲁番广恒”）100%股权、新疆哈密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哈密广恒”）78%股权
无偿划转至公司。

拟以2025年3月31日为划转基准日，将汕头市濠江区海电七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电公司”）持有的汕头市濠江区潮电七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电公
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公司；拟以2025年4月30日为划转基准日，将金塔可胜太阳能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塔可胜公司”）持有的金塔中光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塔
中光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公司（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调整事项”）。鉴于上述股权转让
行为实施完毕后，金塔可胜公司、海电公司将无实质性经营活动开展；为提升管理效率，降低
运营成本，公司拟对金塔可胜公司、海电公司实施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将会发生变动，但不会对公司经营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划转前后公司产权结构图如下
所示：

2.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压减产权层级并在并表范围内转让（注销）部分子公司的议
案》，并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所涉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及清算、注销登记等具体事宜，并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及注销部分子公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公司将依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相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部分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新疆中绿电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新疆中绿电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5MACLUECR7Q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23年6月5日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王尧
（7）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鸿泰路66号万科大都会8号楼21层
（8）营业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热力生产和供应；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
售；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9）新疆中绿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新疆中绿电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新疆中绿电财务状况
新疆中绿电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4,657,477.79

3,713,390.71

583,335.66

2024年度（经审计）

49,614.57

22,571.33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4,824,521.93

3,828,803.82

609,869.10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63.02

6,719.04

2.汕头市濠江区海电七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汕头市濠江区海电七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2MA52NQWN6C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1日
（5）注册资本：23,841万(元)
（6）法定代表人：李洪友
（7）住所：汕头市濠江区企业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办公楼180号
（8）营业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电力成套设备、产品的销售；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及技

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的销售、租赁；机电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海电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0）海电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海电公司财务状况
海电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14,186.77

16.67

14,170.11

2024年度（经审计）

36.81

-2,112.18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14,133.69

20.24

14,113.46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2.04

-56.65

3.金塔可胜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金塔可胜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21MA73Y0XK1R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9日
（5）注册资本：84,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陈雷
（7）住所：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塔镇中山街22号1-8
（8）营业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9）金塔可胜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金塔可胜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金塔可胜公司财务状况
金塔可胜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266,871.47

194,466.73

72,404.75

2024年度（经审计）

-

5.34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274,787.23

202,381.16

72,406.07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

1.32

（二）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10067X6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成立日期：1986年3月5日
5.注册资本：2,066,602,352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周现坤
7.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6号楼202-4单元
8.营业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环保咨询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
业设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0.公司财务状况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8,936,729.86

6,458,194.29

1,959,300.44

2024年度（经审计）

384,021.42

100,857.27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9,105,800.95

6,572,326.37

1,985,781.77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02,581.88

25,422.27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新疆哈密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新疆哈密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0MA78HYM53Q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9年09月28日
（5）注册资本：5,9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王尧
（7）住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七角井镇十三间房风区
（8）营业范围：从事风力、光伏、光热、储能电站建设及运营管理；电能加工；向电网销售电

能；为电网提供服务；资产租赁；技术服务咨询与检修、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调整前，新疆哈密鲁能为新疆中绿电全资子公司；调整后，新疆哈密鲁能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

（10）新疆哈密鲁能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新疆哈密鲁能财务状况
新疆哈密鲁能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27,214.38

19,476.90

7,737.48

2024年度（经审计）

2,716.02

948.08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27,152.51

19,418.72

7,733.80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375.42

-17.40

2.阜康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阜康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2MABQTHYD8F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22年06月21日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王尧
（7）住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乌奇公路南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
（8）营业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运营；热力生产和供应；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发电技术服务；太
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调整前，阜康鲁能新能源为新疆中绿电全资子公司；调整后，阜康鲁能新能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阜康鲁能新能源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阜康鲁能新能源财务状况
阜康鲁能新能源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394,137.39

316,461.38

77,676.01

2024年度（经审计）

148.15

97.01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394,779.83

316,509.34

78,270.49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721.79

593.36

3.克拉玛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克拉玛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205MABM69W16J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22年04月25日
（5）注册资本：17,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王尧
（7）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柳树街7号108室
（8）营业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调整前，克拉玛依鲁能为新疆中绿电全资子公司；调整后，克拉玛依鲁能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

（10）克拉玛依鲁能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克拉玛依鲁能财务状况
克拉玛依鲁能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87,359.91

70,359.91

17,000.00

2024年度（经审计）

-

-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88,878.97

71,810.39

17,068.59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75.40

68.59

4.新疆吐鲁番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新疆吐鲁番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400057717723A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1日
（5）注册资本：16,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王尧
（7）住所：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小草湖北风电规划区内

（8）营业范围：风力、光伏发电，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调整前，新疆吐鲁番广恒为新疆中绿电全资子公司；调整后，新疆吐鲁番广恒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新疆吐鲁番广恒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新疆吐鲁番广恒财务状况
新疆吐鲁番广恒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71,406.00

37,996.57

33,409.43

2024年度（经审计）

11,557.91

6,181.00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71,874.45

37,872.55

34,001.91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519.68

547.42

5.新疆哈密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新疆哈密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0568867686W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2011年02月22日
（5）注册资本：9,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王尧
（7）住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七角井镇十三间房风区
（8）营业范围：从事风力、光伏电场建设；电能加工；向电网销售电能；为电网提供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调整前，新疆哈密广恒为新疆中绿电控股子公司；调整后，新疆哈密广恒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
（10）新疆哈密广恒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新疆哈密广恒财务状况
新疆哈密广恒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36,390.76

11,621.19

24,769.57

2024年度（经审计）

6,414.03

3,436.24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36,584.27

11,601.56

24,982.71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761.32

185.34

6.汕头市濠江区潮电七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汕头市濠江区潮电七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2MA52NUH03K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1日
（5）注册资本：21,341万(元)
（6）法定代表人：李洪友
（7）住所：汕头市濠江区企业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办公楼181号
（8）营业范围：发电、输电、供电业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力发

电、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综合控制系统、智能电网所需的关键设备的设计、生产、安装、调
试、销售；水产养殖；渔业捕捞。（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调整前，潮电公司为海电公司全资子公司；调整后，潮电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潮电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潮电公司财务状况
潮电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11,668.22

16.67

11,651.56

2024年度（经审计）

36.81

-2,114.82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11,613.26

19.77

11,593.49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2.04

-58.07

7.金塔中光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金塔中光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21MA74CG0X2D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20年6月2日
（5）注册资本：83,9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陈雷
（7）住所：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白水泉光电产业园
（8）营业范围：太阳能发电；电力供应；工程管理服务；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调整前，金塔中光公司为金塔可胜公司全资子公司；调整后，金塔中光公司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10）金塔中光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1）金塔中光公司财务状况
金塔中光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末（经审计）

249,861.88

194,465.48

55,396.40

2024年度（经审计）

-

-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261,776.41

202,380.01

59,396.40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

-

三、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系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股权优化调整，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

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事宜旨在压减公司产权层级、提升公司管理效率，属于公司与下属子

公司间的股权调整，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的主营业务、资产、
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符合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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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0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集团”）、东莞市九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九能源”）、东莞市九丰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天然气”）、新加坡碳氢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碳氢能源”）、香港怡丰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怡丰”）、海南九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九丰能源”），均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九丰能源”）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115,452.50万元（人民币79,400.00万元，美元5,000.00万元；其中人民币
45,000.00万元纳入已有的担保额度内，不会增加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及总担保金额；涉及外币按2025年6
月19日汇率折算，下同）。

●已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2025年6月19日，公司及子公司为九丰集团、东九能
源、九丰天然气、碳氢能源、香港怡丰、海南九丰能源实际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20,702.23万元、91,029.09
万元、7,420.00万元、94,989.95万元、0.00万元、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5年6月19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对子公司、子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271,372.95万元（含借款、保函、信用证
等），占2024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32%。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九丰集团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华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华支”）申请

借款额度人民币38,900.00万元；九丰天然气向农行华支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5,000.00万元；东九能
源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东分”）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35,000.00万元；海
南九丰能源向中信东分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0,000.00万元；碳氢能源向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美元24,000.00万元；香港怡丰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以下简称“浦发广分”）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2,500.00万元。

就上述事项，公司分别与农行华支、中信东分签署了相关担保合同，为九丰集团、九丰天然气向农行华
支分别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8,900.00万元、18,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为东九能源、海南九丰
能源向中信东分分别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万元、1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纳入已有
的担保额度内，不会增加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及总担保金额）；九丰集团分别与华侨银行、浦发广分签署了
相关担保合同，为碳氢能源向华侨银行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美元5,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为香港怡
丰向浦发广分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等决议授权，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司及

参股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度折合人民币为2,000,000.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以及原有担保的
展期或续保合同金额；预计的授权有效期限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发生时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担保合同签订后，公司在授权有效期限内累计新增担保发生额合计人民币450,452.50万元。本次
担保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被
担
保
人

简
称

1

2

3

4

5

6

成 立 日
期

九 丰 集
团

东 九 能
源

九丰
天

然气

碳 氢 能
源

香 港 怡
丰

海 南 九
丰能源

注册资本

2004- 08-
17

2003- 09-
25

2008- 01-
28

2011- 01-
17

2016- 06-
13

2024- 07-
29

股权结构

人民币
188,500

万元

人民币
31,000

万元

人民币
26,000

万元

新 加 坡 币 1,
428.9787 万

元

港元
7,878 万
元

人民币
1,000 万
元

注册地址

公司持股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丰
集团持股 42.59%，全
资子公司广东盈安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98%；公司合计间
接持股53.57%

九丰集团持股 80%，
东九能源持股 20%，
公司合计间接持股
90.71%

九丰集团持股100%

九丰集团持股100%

公司持股100%

法定
代表人主要经营

业务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
镇 望 江 二 街 5 号
2705、2706 房（仅限
办公）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 沙大道27号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 沙 大 道 27 号
101房

新加坡淡马锡林荫
道 7 号新达城广场
一栋019-01B室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
东道 5 号海港城海
洋中心8楼826室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
镇文蔚路 169 号航
天 现 代 城 2 号 楼
2B-06室

吉
艳

贝朝文

韦国生

/

/

杨
春

公司核心业务
的投资、控股
平台

公司接收站资
产及仓储设施
的 运 营 、LPG
业务的购销

LNG大客户及
中间商客户的
运营

公司境外采购
平台，清洁能
源产品的采购
及销售

LPG 产品的采
购及销售

清洁能源产品
的采购及销售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被 担 保 人
简称

九丰集团

东九能源

九 丰 天 然
气

会计期间

2024年度
/2024-12-

31

2025 年第一季
度

/2025-03-
31

2024年度
/2024-12-

31

2025 年第一季
度

/2025-03-
31

2024年度
/2024-12-

31

2025 年第一季
度

/2025-03-
31

资产总额

421,239.58

555,052.68

164,837.92

130,774.97

135,811.36

131,126.56

负债总额

218,617.97

351,470.38

107,245.18

70,338.36

94,790.39

90,732.76

所有者权益

202,621.61

203,582.30

57,592.74

60,436.60

41,020.97

40,393.79

营业收入

613,973.01

139,798.52

733,900.04

173,745.72

/

/

净利润

29,247.87

7,957.04

9,126.13

2,647.02

/

/

4

5

6

碳氢能源

香港怡丰

海南九丰
能源

2024年度
/2024-12-

31

2025 年第一季
度

/2025-03-
31

2024年度
/2024-12-

31

2025 年第一季
度

/2025-03-
31

2024年度
/2024-12-

31

2025 年第一季
度

/2025-03-
31

538,714.53

524,349.82

179,471.10

178,749.87

178.26

13,898.67

237,427.42

200,021.37

164,356.84

163,438.54

16.66

13,820.77

301,287.11

324,328.45

15,114.26

15,311.33

161.59

77.90

/

/

291,862.09

65,706.02

31,650.72

/

/

/

373.79

197.07

56.59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能源

九丰集团

农行华支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年，自具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人民币38,900.00万元

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
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一切费用

九丰天然气

人民币18,000.00万元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能源

东九能源

中信东分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年，自具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人民币 35,000.00 万元（纳入已有的担保额度
内，不会增加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及总担保金
额）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
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海南九丰能源

人民币 10,000.00 万元（纳入已有的担保额度
内，不会增加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及总担保金
额）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集团

碳氢能源

华侨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年，自被担保债务的债权确定日起算

美元5,000.00万元

信贷额度的本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杂费、佣金、其他在债权
确定期间届满日应付的款项及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集团

香港怡丰

浦发广分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

人民币22,500万元

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及其所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的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子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融资需求，可有效支持子公司日

常业务经营，符合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要求；各被担保子公司目前业务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2025年6月19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相互提供的担保，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271,372.95万元（含借款、保函、信用证等），占2024年末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32%。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挂牌
转让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丰能源”、“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九丰能源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进
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核准及发行登记情况
2022年11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江西

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27号）。

根据上述核准批复，公司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或“标的公司”）原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购买资产”或“本次交易”）。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本次购

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的10,799,973张可转债已完成登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
人民币1,079,997,300元，转债代码为“110815”，转债简称为“九丰定01”。

（二）可转债发行明细及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可转债明细及法定锁定期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合计

名称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李婉玲

李鹤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彭嘉炫

洪青

高道全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韩慧杰

高晨翔

赵同平

施春

杨小毅

何平

范新华

樊玉香

郭桂南

王秋鸿

苏滨

曾建洪

李东声

陈菊

陈才国

周厚志

张东民

周涛

周剑刚

刘名雁

艾华

张大鹏

刘新民

许文明

刘小会

李晓彦

张忠民

杨敏

刘志腾

李小平

陈昌斌

唐永全

崔峻

张宸瑜

顾峰

陈财禄

丁境奕

蔡贤顺

吴施铖

罗英

邓明冬

张伟

田礼伟

李豪彧

冯耀波

法 定 锁 定 期
（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36

12

36

36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36

12

12

12

36

12

12

12

36

12

12

12

12

36

36

12

12

36

12

12

36

12

36

36

12

36

持 有 可 转 债
（张）

1,840,308

1,076,663

1,050,602

994,249

848,794

811,970

811,970

552,360

537,604

417,584

197,192

162,272

138,090

82,854

27,618

73,647

27,618

92,060

83,034

82,561

73,648

60,349

55,236

49,317

48,988

44,064

41,707

36,824

36,824

36,824

36,087

33,693

27,618

25,844

25,776

23,935

20,253

18,411

18,411

18,411

18,411

18,411

14,729

12,888

12,888

11,415

11,047

9,206

9,206

7,364

7,364

7,364

7,364

5,523

5,523

10,799,973

持有可转债金额
（元）

184,030,800

107,666,300

105,060,200

99,424,900

84,879,400

81,197,000

81,197,000

55,236,000

53,760,400

41,758,400

19,719,200

16,227,200

13,809,000

8,285,400

2,761,800

7,364,700

2,761,800

9,206,000

8,303,400

8,256,100

7,364,800

6,034,900

5,523,600

4,931,700

4,898,800

4,406,400

4,170,700

3,682,400

3,682,400

3,682,400

3,608,700

3,369,300

2,761,800

2,584,400

2,577,600

2,393,500

2,025,300

1,841,100

1,841,100

1,841,100

1,841,100

1,841,100

1,472,900

1,288,800

1,288,800

1,141,500

1,104,700

920,600

920,600

736,400

736,400

736,400

736,400

552,300

552,300

1,079,997,300

注：上述“法定锁定期”详见下文“一、（二）、2、锁定期安排”，其中何平、范新华分别持有不同法定锁定
期的可转债。

2、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公

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向交易对
方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及其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
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自可转债发行
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至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
的上市公司可转债，自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具体解锁事宜安排如下：

（1）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定锁定期要求的
同时，在标的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①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12个月，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2022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
润与15,031.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②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24个月，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2023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累计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与2023年度
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与30,660.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
算；

③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届满，由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交易对方所持尚未解锁的
股份，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2）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获得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对价且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
相关交易对方，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36个月，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
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3）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与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锁定期相同。

3、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情况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议案》，经专项审核，森泰能源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80,984.22万元，超过承诺净利润数（47,581.7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森泰能源的全
部股权价值高于本次交易时标的公司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2025年5月8日，公司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根据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及锁定期安排，相关可转债持有人通过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法定锁定期
为12个月的全部剩余限售可转债可上市流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因部分可转债持有人已使用部分限售可转债进行转股，产生的限售股可全部
解除锁定。

二、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持有人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相关可转债持有人关于可转债锁定期的承诺具体如下：
1、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

券，若本次重组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
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九丰能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
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

3、若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
相符，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可转债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影

响本次定向可转债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情况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8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发行的部分定向可

转债“九丰定01”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
2、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数量为3,759,410张，面值为100元/张。
3、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日期：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4、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合计

名称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李鹤

李婉玲

高道全

高晨翔

韩慧杰

彭嘉炫

洪青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杨小毅

施春

郭桂南

赵同平

王秋鸿

陈菊

陈才国

何平

周厚志

苏滨

范新华

艾华

曾建洪

李晓彦

李东声

张东民

陈昌斌

周剑刚

张大鹏

唐永全

陈财禄

刘新民

刘小会

张忠民

李小平

吴施铖

李豪彧

顾峰

蔡贤顺

邓明冬

截至 2025 年 6 月 12 日持有的限
售可转债（张）

736,128

420,242

430,673

302,220

167,044

215,044

339,524

324,790

220,950

55,240

64,912

33,214

78,432

33,031

19,737

19,608

60,772

17,634

29,468

57,085

14,447

24,149

9,575

22,096

16,687

7,371

14,734

13,483

7,371

4,575

11,058

10,316

8,113

7,371

3,686

2,223

5,168

3,686

2,954

3,814,811

本次解除锁定的可
转债（张）

736,120

420,240

430,670

302,220

167,040

215,040

339,520

324,790

220,950

55,240

64,910

33,210

78,430

33,030

19,730

19,600

33,150

17,630

29,460

29,460

14,440

24,140

9,570

22,090

16,680

7,370

14,730

13,480

7,370

4,570

11,050

10,310

8,110

7,370

3,680

2,220

5,160

3,680

2,950

3,759,410

四、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定向可转债情况
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后，公司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定向可转债共计294,828张，面值为

100元/张，具体包括：
（1）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可转债共计294,654张（法定解锁条件尚未成就）；
（2）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可转债共计174张。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相关要求，鉴于定向可转债解锁操

作层面的特殊性，对于单户持有可转债金额小于最小交易单位1,000元的部分本次暂不解锁。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

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定的数量和
挂牌转让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事项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无异议。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斌
赵巍

张天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